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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小學行政減量」回應說明 

(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王弘智提供) 

有關民眾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對於「中小學教師兼任行政應以

『輔助教學』為第一要務，與教學無關之公文、報告、計畫……等，應大幅減量」的提議

案訴求，教育部國教署表示該提案係教育部長期關心之重要議題且已推動在案，後續將與

地方政府定期檢討行政減量執行情形，以落實減少行政端行政負荷。 

教育部國教署為推動行政減量及提升國中小教師兼任組長之意願，自 104 年 11 月即

邀集學者專家、地方政府、學校實務人員等代表，組成「改善國中小教師兼任行政意願不

足工作圈」，朝訪視評鑑減量、推動國小合理員額、職位加給合理化等著手，於訪視評鑑減

量部分，自 103 年起，以兩年為期，每年減少現有統合視導項目 15%；104 年並透過召開

部內會議檢討與邀集外部學者專家進行指標項目檢視，依合理性、合法性及必要性之原則，

視導項目由原公布之 388 項減至 144 項，刪減比率達 62%；105 年視導工作更積極朝歸零

思考、因地制宜、質化為主及行政減量等面向進行通盤檢討，並以 10 項視導主題(含本部

政策主題 9 項及縣市自選特色主題 1 項)為範圍進行，106 年度視導主題再減為提昇學力品

質等 6 項，大幅簡化視導項目，以落實行政減量之目標。另取消環境教育和防災教育訪視

評鑑，交通安全教育訪視評鑑並以輔導訪視取代全面評鑑，以邀請交通專家學者訪視後給

予獎勵和協助方式辦理，國防教育訪視評鑑指標由 3 項修訂為 1 項，且考評期程修訂為 2

年；於推動國小合理員額部分，國小由每班教師員額編制 1.65 人提升至合理教師員額，以

充足人力減少業務量；至職務加給合理化部分，國立高級中等秘書職務，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比照處(室)主管標準支給主管職務加給；爭取現行教師兼任組長主管加給由 3 級制

改為 2 級制，目前已將相關計畫送至行政院。 

教育部國教署為持續推動行政減量，業於 106 年 9/4、9/12 及 9/25 召開會議，邀請專

家、地方政府及教育部各司處共商行政減量具體措施，相關措施分述如下： 

一、評鑑訪視：各類評鑑訪視如全民國防、交通安全等朝持續簡化方向辦理，將與國

防部和交通部溝通研議簡化；基於中央統合視導指標已採歸零思考、質化辦理，將請地方

政府確實配合統合視導之簡化，減少所轄學校資料之報送；另將請各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針對自辦之評鑑，檢討續辦的必要性，如有辦理之必要則應逐步簡化指標，降低評鑑的頻

率，將期程拉長，避免每年都進行評鑑工作，以減少學校行政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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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及成果資料報送：如屬告知性質或轉知之非必要性公文直接公告於網站上，

由機關學校自行點閱參考，不再發文；逐步整合現有各項調查資料平臺，各類資料透過介

接方式彙整；檢討各類補助核結成果是否過量，並逐步簡化。 

三、研習訓練：屬知識性、法規性的研習可採線上研習方式辦理；屬個案研討、互動

討論的研習則採實體研習方式辦理；避免調訓 6 班以下的小型學校人員。 

四、活動規劃：大型活動如音樂比賽、科展、教學卓越獎等，業務量繁重，採縣市輪

辦並提供行政助理等人力支援，以降低老師行政負荷。 

五、行政資源挹注：將持續協助兼任行政教師增能，並推動行政經驗傳承工作；另考

量小校人員不足，但須辦理的業務量未減少，易造成小校教師流動率高，未來將請地方政

府教育局(處)研議小校免辦之業務；續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提高

教育人力實施要點」持續補助學校人力，以減輕業務負荷。 

教育部國教署強調，將督導及協助各地方政府持續推動訪視評鑑減量工作，同時善用

網路平臺進行各類資料蒐集並簡化資料填報，並從研習訓練及活動規劃及行政資源挹注等，

落實行政減量，此外，考量行政減量須持續辦理，將定期邀集教育部相關單位、各地方政

府教育局(處)檢討行政減量執行情形，俾確保行政減量能落實到第一線的學校端，以減輕

老師的行政負荷。 


